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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2月24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重庆川仪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两江新区工业园科

研楼一楼会议厅（重庆市两江新区黄山大道61号）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85
311,230,108
60.648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现场会议由董事长

李赐犁先生主持，会议对提交议案进行了审议，并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表决。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
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其它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0人，出席5人，董事王小虎先生、曾艳丽女士、姜喜臣先生、王雪先生（独立董

事）、朱振梅女士（独立董事）因事未能亲自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监事张博先生、何欢女士因事未能亲自出席本次会议；
3、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部分高管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变更注册资本、经营范围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00,224,563
比例（%）

96.4638

反对

票数

10,423,315
比例（%）

3.3490

弃权

票数

582,230
比例（%）

0.1872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00,227,363
比例（%）

96.4647

反对

票数

10,408,515
比例（%）

3.3443

弃权

票数

594,230
比例（%）

0.1910
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00,227,363
比例（%）

96.4647

反对

票数

10,408,515
比例（%）

3.3443

弃权

票数

594,230
比例（%）

0.1910
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00,227,363
比例（%）

96.4647

反对

票数

10,408,515
比例（%）

3.3443

弃权

票数

594,230
比例（%）

0.1910
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会基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00,015,333
比例（%）

96.3966

反对

票数

10,620,545
比例（%）

3.4124

弃权

票数

594,230
比例（%）

0.1910
6、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关联交易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00,217,363
比例（%）

96.4615

反对

票数

10,418,515
比例（%）

3.3475

弃权

票数

594,230
比例（%）

0.1910
7、议案名称：《关于调整公司独立董事津贴并修订相关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10,211,438
比例（%）

99.6726

反对

票数

366,100
比例（%）

0.1176

弃权

票数

652,570
比例（%）

0.2098
8、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年度财务审计及内部控制审计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10,294,678
比例（%）

99.6994

反对

票数

353,200
比例（%）

0.1134

弃权

票数

582,230
比例（%）

0.1872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9、《关于选举公司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9.01
议案名称

何欢女士

得票数

304,289,688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97.7700
是否当选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

3

7

8

9
9.01

议案名称

《关于变更注册资本、

经营范围及修订公司

章程的议案》

《关于修订＜股东会议

事规则＞的议案》

《关于修订＜董事会议

事规则＞的议案》

《关于调整公司独立董

事津贴并修订相关制

度的议案》

《关于变更公司年度财

务审计及内部控制审

计会计师事务所的议

案》

《关于选举公司董事的

议案》

何欢女士

同意

票数

23,357,720

23,360,520

23,360,520

33,344,595

33,427,835

-
27,422,845

比例（%）

67.9729

67.9810

67.9810

97.0355

97.2778

-
79.8027

反对

票数

10,423,315

10,408,515

10,408,515

366,100

353,200

-
0

比例（%）

30.3327

30.2896

30.2896

1.0653

1.0278

-
0

弃权

票数

582,230

594,230

594,230

652,570

582,230

-
0

比例（%）

1.6944

1.7294

1.7294

1.8992

1.6944

-
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议案1-8为非累积投票议案。其中议案1、2、3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

得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议案4、5、6、7、8
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议案9为累积投票议案，候选人得票数占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股东
（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股份的比例均过半数并当选。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吴焕焕、程思琦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及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

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重庆川仪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25日●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3893 证券简称：瑞芯微 公告编号：2025-082
瑞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瑞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2月24日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根据修订后的《公司章程》，公司董

事会由6名董事组成，其中包括1名职工代表董事。

根据《公司法》的相关规定，董事会中的职工代表由公司职工通过职工代表大会、职工大会或者

其他形式民主选举产生。公司于2025年12月24日召开2025年职工代表大会，同意选举陈辉先生为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任期自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

满之日止。

陈辉先生担任公司职工代表董事后，公司董事会中兼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

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1/2，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特此公告。

附：陈辉先生简历

瑞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5日

附：陈辉先生简历

陈辉，男，1982年9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曾任公司嵌入式工

程师，现任第一系统产品部总监。曾获福建省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福建省科学技术进步三等奖、福

建省高层次C类人才。

证券代码：603893 证券简称：瑞芯微 公告编号：2025-081
瑞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2月24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铜盘路软件大道89号软件园A区20号楼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451
262,639,423
62.3922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励民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方式进行表决。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5人，出席5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林玉秋女士出席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62,464,423
比例（%）

99.9333

反对

票数

124,600
比例（%）

0.0474

弃权

票数

50,400
比例（%）

0.0193
2、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62,437,034
比例（%）

99.9229

反对

票数

155,089
比例（%）

0.0590

弃权

票数

47,300
比例（%）

0.0181
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3.01议案名称：《股东会议事规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57,020,536
比例（%）

97.8606

反对

票数

5,576,887
比例（%）

2.1234

弃权

票数

42,000
比例（%）

0.0160
3.02议案名称：《董事会议事规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56,668,848
比例（%）

97.7267

反对

票数

5,915,675
比例（%）

2.2523

弃权

票数

54,900
比例（%）

0.0210
4、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62,260,951
比例（%）

99.8558

反对

票数

324,852
比例（%）

0.1236

弃权

票数

53,620
比例（%）

0.0206
5、议案名称：关于《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62,452,923
比例（%）

99.9289

反对

票数

105,800
比例（%）

0.0402

弃权

票数

80,700
比例（%）

0.0309
(二) 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东

持股1%-5%普通股股东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东

其中:市值50万以下普通股股

东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股东

同意

票数

220,109,892
24,939,133
17,403,898
8,792,160
8,611,738

比例（%）

100.0000
100.0000
98.9397
98.9755
98.9032

反对

票数

0
0

105,800
64,800
41,000

比例（%）

0.0000
0.0000
0.6014
0.7294
0.4708

弃权

票数

0
0

80,700
26,200
54,500

比例

（%）

0.0000
0.0000
0.4589
0.2951
0.6260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5
议案名称

关于《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同意

票数

42,218,243
比例（%）

99.5601

反对

票数

105,800
比例（%）

0.2495

弃权

票数

80,700
比例（%）

0.1904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所有议案均获得审议通过，其中：
1、议案1、2、3.01、3.02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

权的2/3以上通过；
2、议案4、5为普通决议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

通过；
3、议案5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计票。
本次会议不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律师：郭昕、谢阿强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
果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瑞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5日

证券代码：002230 证券简称：科大讯飞 公告编号：2025-053
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会届次：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

（以下简称“会议”）
2、会议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公司于2025年12月24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以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

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议案》。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

交所业务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4、会议的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开始时间：2026年1月9日（星期五）14:30；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1月9日的交

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6年 1月 9日 9:15至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5、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将通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
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投票、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中的一种，同
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6、股权登记日：2025年12月31日
7、会议的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2025年12月31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普通股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会。不能亲自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可以在网络
投票时间内参加网络投票或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为本公
司股东，授权委托书详见附件）。

（2）存在下列情形的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应当回避：自身或关联方拟成为员工持股计划的资产管
理机构、认购计划份额、提供或垫付资金、提供股票、分享收益，以及其他可能导致利益倾斜的情形。
前述相关股东不接受其他股东委托进行投票。

（3）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4）公司聘请的律师等。
8、会议召开地点：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开发区望江西路666号公司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表一 本次股东会提案编码表

提案编码

100
非累积投票议案

1.00
2.00
3.00

累积投票提案

4.00
4.01
4.02
4.03
4.04
4.05
4.06
5.00
5.01
5.02
5.03
5.04

提案名称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关于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关于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有关事

项的议案》

采用等额选举

非独立董事选举

非独立董事刘庆峰

非独立董事陈洪涛

非独立董事陈豫蓉

非独立董事吴晓如

非独立董事江涛

非独立董事聂小林

独立董事选举

独立董事赵锡军

独立董事张本照

独立董事吴慈生

独立董事张凌寒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

√
√
√

应选人数（6）人

√
√
√
√
√
√

应选人数（4）人

√
√
√
√

上述议案的相关内容详见2025年12月25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
号：2025-052）以及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

《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摘要》《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
特别提示：1、本次会议的议案1-议案3需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过半数通过；2、议案4-议案5为以累积投票方式分别选举董事，应选非独立董事6人、独立董事4人。
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为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量乘以应选人数，股东可以将所拥有的选举票数
以应选人数为限在候选人中任意分配（可以投出零票），但总数不得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独立董事
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尚需经深交所备案审核无异议，股东会方可进行表决；3、对上述全部议
案，公司将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并披露。中小投资者是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三、会议登记等事项
（一）会议登记方法
1、自然人股东亲自出席的，凭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的，凭代理人的身份证、授权

委托书办理登记。
2、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席的，凭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法人单位营业执照复

印件（加盖公章）办理登记；法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的，凭代理人的身份证、授权委托书、法人单位营
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办理登记。

3、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电子邮件、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以上证件办理登记时出示原件或复
印件均可，但出席会议签到时，出席人身份证和授权委托书必须出示原件，并于会前到会场办理登记
手续。

4、登记时间：2026年1月5日，上午9:00-11:30，下午1:30-5:30。
5、登记地点：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电子邮箱：ir@iflytek.com
信函登记地址：公司证券部，信函上请注明“股东会”字样；
通讯地址：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开发区望江西路666号；
邮 编：230088；
传 真：0551-65331802。
（二）其他事项
1、会议咨询：公司证券部
联 系 人：江涛、常晓明
联系电话：0551-67892230
2、公司股东参加现场会议的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3、网络投票期间，如网络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次股东会的进程按当日通知进

行。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会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地址为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1。
五、备查文件
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普通股的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为“362230”，投票简称为“讯飞投票”。
2、填报表决意见。
对于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对于累积投票提案，填报投给某候选人的选举票数。上市公司股东应当以其所拥有的每个提案

组的选举票数为限进行投票，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选举票数的，或者在差额选举中投票超过
应选人数的，其对该项提案组所投的选举票均视为无效投票。如果不同意某候选人，可以对该候选人
投0票。

表二 累积投票制下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填报一览表
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对候选人A投X1票

对候选人B投X2票

…

合计

填报

X1票

X2票

…

不超过该股东拥有的选举票数

各提案组下股东拥有的选举票数举例如下：
①选举非独立董事
（如表一提案4，采用等额选举，应选人数为6位）
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6
股东可以将所拥有的选举票数在6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中任意分配，但投票总数不得超过其拥

有的选举票数。
②选举独立董事
（如表一提案5，采用等额选举，应选人数为4位）
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4
股东可以将所拥有的选举票数在4位独立董事候选人中任意分配，但投票总数不得超过其拥有

的选举票数。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

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
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6年1月9日的交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1月9日上午9:15，结束时间为2026年1月9日下午

3: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会网络投票实

施细则（2025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具
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
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2：
授 权 委 托 书
兹授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公司/本人出席于2026年1月9日召开的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

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并代表我公司/本人依照以下指示对下列议案投票。
本公司/本人对本次股东会议案的表决意见如下：

提案编码

100
非累积投票提

案

1.00
2.00
3.00

累积投票提案

4.00
4.01
4.02
4.03
4.04
4.05
4.06
5.00
5.01
5.02
5.03
5.04

提案名称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关于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关于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有关

事项的议案》

采用等额选举，填报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非独立董事选举

非独立董事刘庆峰

非独立董事陈洪涛

非独立董事陈豫蓉

非独立董事吴晓如

非独立董事江涛

非独立董事聂小林

独立董事选举

独立董事赵锡军

独立董事张本照

独立董事吴慈生

独立董事张凌寒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

以投票

√

√
√
√

应选人数（6）人

√
√
√
√
√
√

应选人数（4）人

√
√
√
√

同意 反对 弃权

我公司/本人对本次会议表决事项未作具体指示的，授权由受托人按自己的意见投票，其行使表
决权的后果均由我公司（本人）承担。

委托人（签名或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营业执照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人股东帐号：
委托人持股数： 股 股份性质：
签发日期：
有效期限：
附注：
1、非累积投票议案如欲投票同意议案，请在“同意”栏内相应地方填上“√”；如欲投票反对议案，

请在“反对”栏内相应地方填上“√”；如欲投票弃权议案，请在“弃权”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2、委托人为法人的，应当加盖单位印章。
3、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证券代码：002230 证券简称：科大讯飞 公告编号：2025-054
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职工代表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2月19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会议的方式

召开职工代表大会，会议的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相关规定。经全体与会职工代表民主讨论，就公司实
施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有关事项作出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同意公司实施员工持股
计划。

公司拟实施的员工持股计划遵循了依法合规、自愿参与、风险自担的基本原则，在实施员工持股
计划前通过职工代表大会充分征求了公司员工意见。《关于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
要的议案》的内容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亦不存在摊派、强行分配等方式强制员工参与员工持股计划的情形。

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有利于建立和完善员工与全体股东的利益共享和风险共担机制，充分调
动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保持公司核心员工队伍的稳定，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实现公司持续、健

康、长远发展。
特此公告。

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230 证券简称：科大讯飞 公告编号：2025-052
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于2025年12月19日以书面和

电子邮件形式发出会议通知，2025年 12月 24日以现场与视频会议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应参会董事
10人，实际参会董事10人。其中陈洪涛先生、赵旭东先生、赵锡军先生以通讯表决（视频会议）的方式
出席会议。会议由董事长刘庆峰先生主持，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与表决程
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以10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即将任期届满，公司董事会提名刘庆峰先生、陈洪涛先生、陈豫蓉女士、吴

晓如先生、江涛先生、聂小林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提名赵锡军先生、张本照先生、
吴慈生先生、张凌寒女士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会议对上述候选人逐一进行表决，表决结
果均为10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董事候选人的简历详见附件。

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将与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一并提交
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股东会将采取累积投票方式等额选举。

以上董事候选人获股东会审议通过后，将与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1名职工代表董事共
同组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公司董事会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或公司职工的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
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规定，独立董事赵旭东先生将在第六届董事会届满
后，因连续担任公司独立董事满六年而离任。赵旭东先生在担任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勤勉尽责、独立
公正，为公司规范运作，健康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公司董事会对赵旭东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及董
事会发展所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张凌寒女士在公司发布召开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股东会通知公告时尚未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
书，已书面承诺参加最近一次独立董事培训并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全文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非独立董事和独立董事将分开表决。
（二）以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

摘要的议案》
根据公司2022年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A股股票的安排，为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体系，建

立长期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增强员工凝聚力和公司核心竞争力，公司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
公司实际情况拟订《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详见公司2025年12月25日刊
登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
（草案）摘要》。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会议审议，并取得了明确同意的意见。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三）以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

的议案》
为规范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的实施，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法》、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要求，制定《第二
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详细内容见公司2025年12月25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上的《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会议审议，并取得了明确同意的意见。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四）以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第二期

员工持股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
为保证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实施，董事会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员工持股计划的相关具

体事宜，具体授权事项如下：
1、授权董事会实施本员工持股计划；
2、授权董事会办理本员工持股计划的设立、变更和终止，包括但不限于按照本员工持股计划的约

定取消本计划持有人的资格、增加持有人、持有人份额变动、已身故持有人的继承事宜，持有人出资方
式、持有人个人出资上限变更事宜，提前终止本员工持股计划及本员工持股计划终止后的清算事宜；

3、授权董事会对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延长和提前终止作出决定；
4、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员工持股计划所购买股票的过户、锁定和解锁的全部事宜，包括但不限于

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登记结算公司申请办理有关登记结算业务；
5、授权董事会对《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作出解释；
6、授权董事会对本员工持股计划在存续期内参与公司配股等再融资事宜作出决定；
7、授权董事会变更员工持股计划的参与对象及确定标准；
8、授权董事会签署与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合同及相关协议文件；
9、若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发生调整，授权董事会根据调整情况对本次员工持股计划进行相应修

改和完善；
10、授权董事会办理本员工持股计划所需的其他必要事宜，但有关文件明确规定需由股东会行使

的权利除外。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五）以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议

案》
详见公司2025年12月25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

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关于召开 202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公告编号: 2025-
053）。

（六）以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离职管理制度》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离职管理制度》刊登于 2025年 12月 25日的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

com.cn。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2、第六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附：董事简历
刘庆峰先生，公司董事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信号与信息处理专业博士，科大讯飞创始人，语音及

语言信息处理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兼职教授、博导，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
届、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语音产业联盟理事长，中科院人工智能产学研创新联盟理事长。现同
时担任讯飞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安徽言知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羚羊工业互联网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长、北京红云融通技术有限公司董事、安徽元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2018年入选“改
革开放40年百名杰出民营企业家”，2020年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刘庆峰先生为持有公司5%以上
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或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

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
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规范运作指引》第三章第二节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
事的情形。

陈洪涛先生，公司董事，硕士研究生学历，曾任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技术部总经理、信网项
目部总经理；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浙江有限公司党委委员、董事、副总经理，甘肃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
理、党组成员等职务。现同时担任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科技创新部总经理。陈洪涛先生与公
司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或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
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
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规范运作指引》第三章第二节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

陈豫蓉女士，硕士，正高级工程师，现任中国移动政企事业部副总经理、工信部信息通信科学技术
委员会专家、中国移动技术咨询委员会委员。长期从事信息化数字化的规划、建设和新技术研究工
作，深耕信息通信、云计算、人工智能、大数据领域研究。承担了国资委、工信部和中国移动集团相关
的多个国家战略科技重大专项等攻关任务，曾获得中国电子学会、通信学会、中国移动集团级等科技
进步奖励。陈豫蓉女士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或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
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
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规范运作指引》第三章第二节规定
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

吴晓如先生，公司总裁、董事，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博士，高级工程师。2010年获国
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曾多次主持、参加国家863重点项目和国家自然基金项目，取得了丰硕的科研成
果。曾先后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信息产业重大技术发明奖等奖项。历任公司副总裁等职务，现
同时担任武汉讯飞兴智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讯飞华中（武汉）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吴晓如先生与
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或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
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
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规范运作指引》第三章第二节规定
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

江涛先生，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副总裁，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软件工程硕士，新加坡管理大学商
业管理博士。历任公司通信增值事业部总监等职务。现同时担任北京中科大讯飞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天津讯飞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科大讯飞（北京）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北京讯飞启明
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合肥飞尔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董事、北京中外翻译咨询有限公司董事、北京讯
飞极智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北京讯飞智影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北京讯飞京达来科技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江涛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
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或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
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
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规范运作指
引》第三章第二节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

聂小林先生，公司董事、副总裁，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软件工程硕士，历任公司通信增值研发部总经
理、首席运营官、营销委员会主任等。现同时担任北京励耘普教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北京中
教海蓝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安徽信息工程学院理事长、讯飞聆智（江苏）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北京京师讯飞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董事。聂小林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
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
处分，或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
论；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
执行人名单；不存在《规范运作指引》第三章第二节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

张凌寒女士，中国政法大学数据法治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人工智能法学、网络与平
台规制数据治理方向研究，多年来深度参与我国该领域监管工作咨询、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起草、双
多边交流工作。2023年被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任命为联合国人工智能高级别咨询机构（UN High-
Level Advisory Body on AI）专家；2024年入选美国《时代周刊（TIMES）》“世界AI领域最具影响力 100
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人类发展报告》2024-2025年度咨询委员会委员；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
nomic Forum）全球未来理事会数据前沿分会成员；中美人工智能对话中方法律组组长；中国法学会网
络与信息法学研究会理事、公安部网络安全法律咨询委员会委员、工信部信息通信科学技术委员会专
家委员、中央网信办网信创新人才、中国信息安全法律委员会专家委员、世界互联网大会人工智能专
业委员会特邀专家、上海市人工智能伦理与治理委员会专家委员、《人工智能法（学者建议稿）》起草专
家组牵头专家。张凌寒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且不存在以下情形：在公司5%以上股东、实际控制人
等单位工作；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
关系；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
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
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规范运作指引》第三章第二节
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

赵锡军先生，公司独立董事，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获得者。现同时担任中国人民大学资本市场研究院联席院长、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联席院长，兼任全
国金融专业硕士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与秘书长、中国国际金融学会理事与副秘书长、中国资本市场学
会创新发展委员会委员、中国现代金融学会常务理事兼学术委员、中国金融学会理事、北京市国际金
融学会 常务副会长。赵锡军先生主要从事宏观经济金融、国际金融和资本市场方面的研究，担任教
授以来共发表学术论文和文章100余篇，出版专著和教材20余部，主持及参与科研项目20余项。赵
锡军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且不存在以下情形：在公司5%以上股东、实际控制人等单位工作；与持有
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曾受过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
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
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规范运作指引》第三章第二节规定的不得提名为
董事的情形。

张本照先生，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学博士，合肥工业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金融与证券研究所所长、
欧洲大学商学院DBA（工商管理博士）指导教师、安徽省教学名师，国家科技奖励评审专家、全国普通
高等学校本科教育教学评估专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财务专家、安徽省金融学会常务理事、合肥
仲裁委员会仲裁员。主持国家级、省部级及地方政府和企业委托科研项目五十余项，在国内外学术期
刊上公开发表论文一百余篇，出版著作六部，获安徽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三项。现同时担任合
肥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张本照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且不存在以下情形：在公司
5%以上股东、实际控制人等单位工作；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因
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被中国证
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规范
运作指引》第三章第二节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

吴慈生先生，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学博士。合肥工业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安徽省
学术与技术带头人。系美国经济学会(AEA)会员，中国管理研究国际学会(IACMR)会员，中国职业安全
健康协会(COSHA)高级会员。历任安徽省工业经济联合会常务理事，安徽省经信厅民营经济发展战
略咨询委员会委员，安徽省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厅咨询委员会委员等。吴慈生先生主要从事组织行
为与人力资源管理、企业战略管理及创新管理方面的研究，先后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和重
大项目及多项省部级科研项目；主持大中型企业委托项目50余项。在国内外学术期刊上公开发表论
文130余篇，出版著作12部。研究成果先后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省部级科技进步奖、社会科学奖
与自然科学奖等。曾任安徽古井贡酒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安徽省建筑设计研究总院股份有限公
司独立董事、黄山永新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安徽耐科装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等。现同
时担任安徽富煌钢构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安徽丰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吴慈生先生未
持有本公司股票且不存在以下情形：在公司5%以上股东、实际控制人等单位工作；与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
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
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规范运作指引》第三章第二节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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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部分国有股份协议转让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权益变动系国有股东之间的协议转让，不触及要约收购。
● 本次股份协议转让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未发生变化，公司实际控制人西安市

人民政府合计持有公司股份仍为1,218,448,24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27.42%。
一、本次国有股份协议转让的概况
近日，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股东西安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

投控股”）和长安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安信托”）的通知。为了促进国有股东资源整
合，提高国有金融资本运营管理效率，长安信托拟将其持有公司的 48,268,809股，占公司总股本
1.08%的股份，以协议转让方式转让至西投控股持有。

本次国有股份协议转让后，公司实际控制人西安市人民政府合计股份数量及比例未发生变化，
合计持股仍为1,218,448,24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27.42%。西投控股持有公司股份增加至666,666,
659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14.99%。长安信托持有公司股份减少至28,464,156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65%。具体情况如下：

转让前

股东名称

西安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西安经开金融控股有限公

司

西安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

西安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持股数量

（股）

618,397,850

156,281,000

138,083,256

113,610,169

持股比例（%）

13.91%

3.52%

3.11%

2.56%

转让后

股东名称

西安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西安经开金融控股有限公

司

西安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

西安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持股数量

（股）

666,666,659

156,281,000

138,083,256

113,610,169

持股比例（%）

14.99%

3.52%

3.11%

2.56%

西安曲江文化产业风险投

资有限公司

长安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

司

西安投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合计

100,628,200

76,732,965
14,714,800

1,218,448,240

2.26%

1.73%
0.33%
27.42%

西安曲江文化产业风险投

资有限公司

长安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

司

西安投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合计

100,628,200

28,464,156
14,714,800

1,218,448,240

2.26%

0.65%
0.33%
27.42%

二、本次国有股份协议转让所涉及的后续事项
本次国有股份协议转让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未发生变化。公司将根据事项进展

情况，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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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科技创新债券发行完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公

开发行了“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科技创新债券”（以下简称“本期债券”）。
本期债券于2025年12月22日簿记建档，并于2025年12月24日发行完毕，发行规模为人民币10

亿元，品种为5年期固定利率债券，票面利率为1.99%。
本期债券的募集资金将投向《金融“五篇大文章”总体统计制度（试行）》中规定的科创领域，包括

发放科技贷款、投资科技创新企业发行的债券等，专项支持科技创新领域业务。
特此公告。

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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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1、本次股东会没有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1、会议召开
（1）时间= 1 \* GB3 ①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2月24日（星期三）下午15:30。= 2 \* GB3 ②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2月24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

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2月24日9:15-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诸暨市店口镇解放路288号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方祥建先生
（6）本次股东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

有关法律法规和《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2、股东出席会议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含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下同）共281名，代表有

表决权的股份418,590,31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9503％。其中：
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 4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410,088,60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38.159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277 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8,501,712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911％。
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股东会的中小股东共 280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8,815,512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20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3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313,8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2％。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277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8,501,71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911％。3、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议案采用现场表决结合网络投票表决的方式。

1、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2023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17,385,2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121%；反对1,180,804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21%；弃权2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610,4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3297%；反对1,180,80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3946%；弃权2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57%。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且作为本次激励计划中激励对象的股东或者与激励对象存在关联关系的股东已对该议案回避表决。2、审议通过了《关于减少注册资本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17,282,3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875%；反对1,237,004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55%；弃权7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507,5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1625%；反对1,237,00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0321%；弃权7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054%。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3、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证券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12,884,4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369%；反对5,675,344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558%；弃权30,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3%。

三、律所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市方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中国

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参与本次股东会表决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召集人的资
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上海市方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

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